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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污染减排效应再研究

———基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化的视角

卢洪友，刘啟明，祁　毓

摘　要：环境保护税制度是影响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行为的重要杠杆。从财政角度而言，环境税费制度

是中国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治理环境污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工具，研究环境税费的政策效力对推动和建立环境

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中国省级以下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改革实践，检验环境保护重

点城市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化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１）提高污染物的环境保护税税负对相应污

染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工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工业氨氮存在抑制作用，而对工业化学需氧量存在反

向 “负激励”。（２）提高一种污染物环境保护税税负会产生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在不同污染物之间存在异

质性。（３）要实现环境保护税的政策目标，必须配套相应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并保证地方政府严

格执行环境保护税政策。本文研究对税费平移后下一阶段环境保护税改革具有一定启示价值。阶段性、差异

化和高强度地提高环境保护税标准将是未来环境保护税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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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定程度上是以环境高污染、资源高消耗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这种
增长方式在人口超过土地承载力、各类自然资源严重不足、环境质量恶劣的形势下难以持续。当
前，中国经济已经处于 “三期叠加”的调整期，长期快速增长中累积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日益突
出［１］。２０１８年环境绩效指数 （ＥＰＩ）显示，中国环境绩效指数在全球１８０个国家中排名第１２０位，
空气质量指数排名第１７７位。
环境污染的 “外部性”属性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存在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

不一致性现象，使得环境问题无法单纯依靠市场解决，治理环境污染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环境税费
制度是中国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治理环境污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政府能够通过税收政策干预市场
行为，达到治理环境污染的最终目的［１］。中国第一部 《环境保护税法》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开始实行，
中国财政税收体系中环保直接税费完成了从排污费向环境保护税的转变。这给我们提出以下问题：中
国环境保护税 （以下简称环保税）在遏制和治理环境污染中起到何种作用？提高一种污染物的环保税
税负与其他污染物排放之间的互动作用如何？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会对环保税政策效力产生何
种影响？解答这些问题对中国未来环境保护税制的继续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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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税的相关研究最早来源于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庇古在其 《福利经济学》中提出，在完
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和不存在其他扭曲性税收的条件下，采用税收手段可将环境污染带来的外部性问
题转化为排污者排污的内部成本。此后，在庇古的基础上，学术界逐步形成环境税的 “双重红利”
理论，认为征收环境税既可以带来环境改善，又可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不断成熟，经济学家开始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研究最优环境税理论。国
外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研究有：Ｇｒａｄｕｓ等分别在新古典增长模型、ＡＫ 模型和 Ｌｕｃａｓ模型中引入环
境质量因素，开始在增长理论的框架下考虑环境保护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２］；Ｂｏｖｅｎｂｅｒｇ等
扩展了Ｌｕｃａｓ模型，将环境质量和减排知识作为公共投入纳入到生产函数，考察污染税对长期经济
增长的影响［３］；Ｂｏｖｅｎｂｅｒｇ等基于污染税影响生产外部性和所得税影响私人资本形成的设定基础，
考察了污染税和扭曲所得税的最优税收组合问题［４］；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等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在综合考虑
了公共支出、扭曲性收入税、环境税、治污知识的研发、技术进步、污染的外部性、环境再生等诸
多要素的基础上，将环境税税率内生化［５］。
国内对于环境税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采用理论模型对中国环境税收的经济社会政策效果进行理

论模拟。其中，刘凤良等基于Ｌｕｃａｓ模型，在总量生产函数中考虑环境的外部效应，构建了一个包
含环境税和环境质量的内生增长模型，并通过基于中国经济特征的参数估计对中国开征环境税的经
济影响进行预测［６］；陈诗一使用方向距离模型估计出中国碳排放的边际减排成本，然后基于多项式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预测未来中国碳税征收的经济和环境效果［７］；司言武通过构建一个一般均衡模
型，发现在非同质性假设下，环境税可以实现 “双重红利”假说［８］；王金南等初步设计了中国独立
型环境税政策方案，并在环境ＣＧＥ模型中分析了环境税征收对 ＧＤＰ、物价、生产、消费、贸易和
要素资源配置的影响［９］［１０］；叶金珍等基于ＤＧＥ模型构建了包含空气污染的数理模型，发现市场化
合理税率的环境税可以实现 “双重效应”，认为统一性环境税的长期治理效果优于差异化环境税，
并通过５５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环境税有利于空气污染治理，但在不同国家其影响存在异质
性［１１］。以上文献通过理论建模对环境税的环境、社会影响进行综合分析，但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１）在使用ＣＧＥ、ＤＳＧＥ等模型进行数值模拟的过程中，基准数值的准确度对数值模拟的结果有
着重要影响，而在现实中难以获得时间上连续的基准数值，导致使用数值模拟难以得到时间上连续
的研究结果；（２）由于现实中环境税收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理论模型受制于运算复杂度的限
制，难以精确考察现实情况下中国环境税收的实际效果。为了更加精准地研究中国环境税费的经济
社会影响，必须对中国环境政策效果进行系统的经验分析。
相对于系统的理论研究，关于中国环境税对环境污染的研究显得较为零散［１２］。李建军等对中

国环境相关税费的污染减排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排污费征收没有减少工业 “三废”排放，相
反还引起了工业 “三废”排放量的增加［１３］。卢洪友等从节能减排、经济增长和要素收入分配三个
维度进行检验，发现中国环境税费政策整体上未能实现 “三重红利”效应，排污费、资源税等环境
税费都未能发挥降低能源消耗和遏制工业污染的作用［１４］；郑石明等发现，以排污费为代表的市场
型环境政策工具有利于提高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１５］；曾冰等认为，使用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有
利于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１６］；Ｘｉｅ等基于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行政命令、市场型和非正
式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发现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经济绿色生产率之间正相关且存在
单门槛［１７］；Ｒｅｎ等发现三种类型的环境治理工具对中国经济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市场
型环境政策工具在东、中部均与生态效率显著正相关，而在西部地区，市场型政策工具对生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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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不显著［１８］。上述文献均采用排污费总额衡量环境税收政策或者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由于
中国排污费的计税标准为根据污染物排放当量进行征收，所以采用排污费总额指标来考察环保税政
策的环境效果会带来以下问题：（１）使用排污费总额衡量环境税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难以剔除排
污费总额和环境污染之间互为因果关系；（２）对于具体污染物来说，使用排污费总额无法精确衡量
环保税政策对具体污染物排放的影响；（３）受制于排污费总额数据只存在于省级层面，难以对省级
以下行政单位环境税费的政策效果进行衡量。
基于现有文献，本文有以下几点创新：首先，从排污费征收标准的视角考察中国环保税税负变

动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不仅可以清晰地提供中国环保税税负变化对地方环境质量影响的证据，也在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使用排污费总额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其次，利用排污费标准变动衡量环境税收
政策效果，不仅可以从具体的污染物的视角考察中国环保税税负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还可以研
究中国环保税政策在环境污染物之间的 “外溢效应”。此外，利用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化，使得本
文可以在城市层面研究中国环保税的政策效果。最后，本文利用 “双控区”政策，研究了命令—控
制型环境规制与以环保税为代表的市场型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为研究不同类型的环
境规制之间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另一方面，为下一阶段环保税改革需要配套相应的命令—
控制型环境规制提供了实证依据。

二、制度变迁和理论假说

（一）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４０年以来，中国环境税费制度大体可以分为排污费和环境保护税两阶段［１９］。

１．排污费阶段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参照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对于中国排污费制度的总结［１９］，本
文将排污费征收阶段按照排污费改革过程划分为以下阶段：

（１）排污费试行和形成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８４）。１９７８年，原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按照 “谁污
染谁治理”的原则，提出 “向排污单位实行排放污染物的收费制度”的设想，并设置了临时的环境
保护机构。１９７９年９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在其第十八条中明确规定：“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排放污染物，要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数量
和浓度，根据规定收取排污费”，在法律层面确立了排污费制度。１９８２年２月，国务院发布 《征收
排污费暂行办法》，对排污费的征收对象、征收程序、征收标准以及停收、减收和加倍收费的条件，
排污费的列支，收费的管理和使用等进行了规定。１９８４年，建设部、财政部统一了排污费资金预
算管理、预算科目和收支结算及会计核算方法。

（２）排污费发展完善阶段 （１９８５—２００３）。１９８５年，国家环保局在第一次全国排污收费工作会
议上提出了排污费资金有偿使用的改革设想。１９８８年７月，国务院批准并发布了 《污染源治理专
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排污费由拨款改为贷款，开始排污费制度改革。此后，随着经济的不
断发展和新的环境问题的出现，政府又提出和实行了一系列关于排污收费使用、管理方面的政策：

１９９１年７月，第二次全国排污收费工作会议在总结沈阳市环保投资公司试点和马鞍山环境监理试
点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 《环境监理工作暂行办法》，部署在５７个城市和１００个县级环境监理的扩
大试点，逐步建立健全了统一的环境监理执法队伍；１９９２年９月，组织广东、贵州两省和青岛、
重庆等九市开展了二氧化硫排污收费试点；１９９６年，将二氧化硫排污收费试点扩大到酸雨控制区
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１９９３年，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出 《关于征收污水排污费的通知》，对
不超标的污水排放征收排污费，在排污收费中首次体现了总量控制的思想；１９９８年，在杭州、郑
州、吉林三个城市进行了总量排污收费的试点；２０００年，修订施行的 《大气污染防治法》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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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上确定了按 “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征收排污费”的总量收费制度。
（３）总量排污收费全面实行阶段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２００３年１月２日，国务院颁布 《排污费征收

使用管理条例》；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８日，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
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布 《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日，财政部和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公布 《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对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进行配套。上述三份文
件均在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起施行。这三份文件对中国排污费征收依据，征收范围和标准、使用和管
理方式上进行了改革，体现在：①在征收依据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实行排污即收费；②扩大
了征收范围，将个体工商户纳入排污费征收对象，适当提高了征收标准；③规定排污费资金严格实
行收支两条线，规定排污费资金的收缴、使用坚持 “量入为出和专款专用”的原则。上述文件的落
地标志着中国排污收费正式走入总量排污收费全面实行的阶段。

２．环境保护税阶段 （２０１８年至今）。随着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的施行，征收了３０多年的排污费被环境保护税取代。由于环境保护税的相关规定遵循排污费制度
向环境保护税制度平稳转移的原则，所以环境保护税与排污费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排
污费和环保税之间征收对象、征收范围、计税方法、计税标准均没有发生变化。环境 “费改税”带
来环境税的变动主要体现在：（１）环保税增加了企业减排的税收减免档次；（２）环保税进一步规范
了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程序；（３）环保税征收标准增加了上限，排污费征收标准国家只规定了下限
而未规定上限；（４）央地税收分成比例发生变化，排污费由中央和地方１∶９分成，环境保护税开
征后全部作为地方收入。

（二）理论假说
通过对环保税费制度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排污费和环保税均是按照具体污染物排放量进行征

收的。所以，中国环保税的污染减排效应既包含其对目标污染物排放的影响，也包含其对非目标污
染物排放的影响。
由于环境污染本身存在 “负外部性”的特质，许多学者在庇古税的基础上认为可以通过合理的

环保税政策解决污染的 “负外部性”问题。而李建军等、卢洪友等学者对中国环境税费能够产生
“环境红利”的观点产生质疑。他们认为，首先，在中国以排污费为代表的环境税费由地方政府负
责征收，且对相关环境税费的征收管理缺乏监督。考虑到地方财力、社会发展等因素，地方政府在
现实中可能会降低排污费的征收强度和标准。其次，中国的排污费征收标准过低，难以对企业产生
惩治作用。如果所缴纳的环境税费数额较之企业治理污染和减少排放的成本更低，排污费的征收反
而会刺激企业产生 “边缴费边排放”的行为。此外，环保税提高了目标污染物的排放成本。在面对
目标污染物排放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一方面，企业可能会减少生产，加大技术升级和污染治理力
度，最终产生 “环境红利”的外溢效应，在减少目标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同时，也减少非目标污染物
的排放水平；另一方面，环保税刺激企业对目标污染物进行环保治理，在面临成本约束的情况下，
企业可能在污染排放过程中，在目标污染物和非目标污染物之间产生某种 “替代效应”，即企业生
产过程中多采用少产生目标污染物而多产生非目标污染物的原材料，以及在环保投入中偏好目标污
染物，最终导致环保税税负的提升反而刺激了非目标污染物的排放。最后，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
工具会强化地方政府的目标约束，促使地方政府加大排污费征收力度，对环保税的政策效果有促进
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的实施强制减少了地区环境污染排放强度，这本身可能会削弱
环保税带来的污染减排效应。
综上所述，根据已有的理论基础，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假设１：中国环保税税负的提高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不仅存在于其与目

标污染物之间，还存在于其与非目标污染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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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２：具有对地方官员行为约束力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对环保税政策效应的发挥产
生影响。

三、实证模型和数据说明

（一）实证模型
本文的主要工作是估计环保税税负增加对工业污染的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为工业污染排放

水平，核心解释变量为相应的环保税税负变化程度。由于不能完全排除环境污染变化受上一期值影
响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工业污染的滞后值。滞后变量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
自相关性与内生性，故采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具体模型为：

Ｙｉｔ ＝ａ１Ｙｉｔ－１＋λ１·ｄｉｖ＋λ１·ｌ１．ｄｉｖ＋λ１·ｌ２．ｄｉｖ＋Ｘｉｔβｔ＋εｉｔ （１）
其中，下标ｉ表示地区，ｔ代表时间，ｔ－１表示滞后一期。Ｙ 表示地区污染水平，考虑到动态

面板的特殊性质，本文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ｄｉｖ为环保税税负变化程度，由
于企业在应对环保税税负变化时可能难以立即做出相应的政策反映，因此在模型１中也考察了当期

ｄｉｖ、滞后１期 （ｌ１．ｄｉｖ）和滞后２期 （ｌ２．ｄｉｖ）环保税税负变化的影响。Ｘ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ｉｔ
为误差项。由于回归方程中包含滞后两期的解释变量，不可避免会存在内生性问题。为了避免解释
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ＧＭＭ估计方法对动态面板进行回归。由
于两步ＧＭＭ比相应的一步ＧＭＭ渐近效率更高，本文使用两步系统ＧＭＭ估计。采用系统ＧＭＭ
估计方法，还需要执行一系列检验以判断模型是否满足相关假设条件。首先，需要判断水平方程的
残差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如果不满足不相关的假设条件，则模型可能存在偏误。为此，本文参照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２０］的检验方法报告ＡＲ （１）和ＡＲ （２）检验结果。其次，需要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进行检验。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和Ｓａｒｇｅｎ检验均能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Ｓａｒｇｅｎ检验结果虽然在
随机扰动项存在异方差或自相关的情况下会失效，但不受工具变量数目的影响；而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虽
然基于稳健标准差，但可能因工具变量过多而失效。为此，本文使用ｃｏｌｌａｐｓｅ技术将工具变量个数
控制在３４个，且同时报告Ｓａｒｇｅｎ和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结果。

（二）变量说明
在本文计量模型中，ｙｉｔ为地区ｉ在ｔ年度的污染水平。本文分别选择工业二氧化硫、工业氮氧

化物、工业化学需氧量以及工业氨氮的人均排放量和单位二产产值排放量进行衡量，为保证数据的

平稳，均采用对数值。ｄｉｖ为环保税税负变化程度，ｄｉｖｉｔ＝
ｉｖｉｔ－ｉｖｉｔ－１
ｉｖｉｔ－１

。由上文可知，中国环保税的

征收对象、范围以及计税方式、标准均衔接排污费，因此，可以通过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动对环保
税税负进行衡量。考虑到中国排污费是按照不同种类的污染物的排放当量进行征收，通过归纳总结
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动情况和污染物指标的选取，本文采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以及
氨氮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动综合衡量环保税税负变动。当排污费征收标准没有发生变化时，ｄｉｖ＝
０；当地方政府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时，ｄｉｖ＞０。本文运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绘制了中国排污费征收
标准调整分布图 （如图１所示）。

Ｘ为控制变量集：（１）为控制其他种类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化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
在回归过程中控制了非核心变量对应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２）从Ｇｒｏｓｓｍａｎ等［２１］开始，许多研
究表明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和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高度相关。与ＧＤＰ总量相比，人均收入更能
反映实际收入和经济增长水平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而人口密度通常在环境污染研究中被看作为一种
影响因素，但人口密度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尚不确定。高人口密度通常意味着更高程度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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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情况

和城市化，因此存在更多的环境污染物的排放，但高人口密度能够实现更高效和集中的能源使用。
此外，居住在人口密度较高地区 （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的人们往往更加关注环境污染，
更愿意改善环境质量。据此，本文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人均实际ＧＤＰ对数值 （ｌ　ｐｇｄｐ）和人口密度
对数值 （ｌ　ｐｏｐ）以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影响。（３）由于大部分环境污染来自第二产
业，第二产业的相对规模可能会对人均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因此，本文用以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例来表示的产业结构 （ｉ２）作为控制变量。由于单位二产产值污染物
本身就考察第二产业污染排放强度，所以当本文在以单位二产产值污染物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不再
考虑产业结构为控制变量。（４）由于污染是生产和投资的副产品，因此本文控制物质资本投资率
（ｉｎｖ），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占ＧＤＰ的比例衡量物质资本投资率。此外，设置政府规模作为衡量政府
行为的控制变量，以各地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占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表示，记为

ｇｏｖ。（５）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４０多项生态环境保护具体改革方案，
多部相关法律完成制修订。为控制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本文将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
年和２０１４年的时间虚拟变量纳入到控制变量中。

（三）数据说明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２００３年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

理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现行排污费制度开始建立。根据 《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二氧化
硫排污费第一年每一污染当量征收标准为０．２元，第二年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每一污染当量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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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为０．４元，第三年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达到与其他大气污染物相同的征收标准，即每一污染
当量征收标准为０．６元。氮氧化物在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前不收费，从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按每一污染
当量０．６元收费。２０１４年９月１日，发改委、财政部和环保部发布了 《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对２０１５年６月底后全国层面排污费征收最低标准进行了重新规定。为了控制中
央政府对排污费制度改变产生的影响，本文搜集了各省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省财政系统中关于排污费
征收变动的相关文件，数据来源于环境年鉴中关于各省排污费征收的介绍以及网络搜索，并通过不
同资料来源共同佐证，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与准确性。本文认为通过财政体制文件得到排污费征收标
准变迁的指标能够相对独立地衡量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化。
关于样本范围，需要说明以下几点：（１）本文样本范围取自 《中国环境年鉴》中中国环境保护

重点城市。选择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有以下原因：首先，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对环境保护的关注程度更
高，可以尽可能缩小环境费改税带来的征收力度加大导致回归结果偏误的问题；其次，环境保护重
点城市环境数据披露更为全面。考虑到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范围在２０１１年有所调整，为保证数据
的连续性，本文样本范围取２０１１年调整前后均在环境保护重点城市范围内的城市。（２）由于缺乏
西藏自治区关于排污费征收标准的相关配套文件和部分数据，本文将拉萨市剔除出样本范围。（３）
本文还剔除了４个直辖市的样本数据。这是因为直辖市行政级别高于其他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可以
自行提高其辖区范围内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样本共包含中国１００个环境保
护重点城市。
被解释变量中的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污染物排放数据来源于各年 《中国环境年鉴》，控制变量中

的经济、人口、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规模数据均来源于各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二氧化硫排污费标准 （ｓｉｖ） ０．７７０　 ０．２６９　 ０．５２５　 １．２６０
氮氧化物征收标准 （ｄｉｖ） ０．７１４　 ０．２０７　 ０．６３０　 １．２６０
化学需氧量征收标准 （ｈｉｖ） ０．７８７　 ０．２００　 ０．７００　 １．４００
氨氮排污费征收标准 （ａｉｖ） ０．７４０　 ０．１２０　 ０．７００　 １．４００
二氧化硫排污费标准变化 （ｄｓｉｖ） ０．０６４　６　 ０．１４７　 ０　 ０．８３３
氮氧化物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化 （ｄｄｉｖ） ０．０２７　３　 ０．１１５　 ０　 ０．８３３
化学需氧量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化 （ｄｈｉｖ） ０．０２７　２　 ０．１１６　 ０　 １
氨氮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化 （ｄａｉｖ） ０．０１８　３　 ０．０８９　１　 ０　 ０．８３３
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对数值 （ｌ　ｐｉｓｏ２） ５．０９７　 ０．９００ －０．５５６　 ７．８６１
人均氮氧化物排放量的对数值 （ｌ　ｐｉｄｏ） ４．７０９　 ０．９９４ －０．９０３　 ７．２７７
人均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对数值 （ｌ　ｐｉｃｏｄ） ３．３６４　 ０．９３０ －０．８１０　 ６．５１５
人均氨氧化物排放量的对数值 （ｌ　ｐｉａｎｄ） ０．５４８　 １．２８７ －６．０２０　 ５．０８６
单位二产产值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对数值 （ｌｉｓｏ２ｉ２） －４．５６８　 １．０１４ －９．５７３ －１．７３４
单位二产产值氮氧化物排放量的对数值 （ｌｉｄｏｉ２） －５．０１８　 ０．８９７ －９．９４６ －２．４９７
单位二产产值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对数值 （ｌｉｃｏｄｉ２） －６．３０２　 １．１１７ －９．４７１ －２．９００
单位二产产值氨氮排放量的对数值 （ｌｉａｎｄｉ２） －９．１１７　 １．３５１ －１３．７５ －４．７７８
人均ＧＤＰ的对数值 （ｌ　ｐｇｄｐ） １．１３６　 ０．７１３ －０．５７７　 ３．７１２
人口密度的对数值 （ｌ　ｐｏｐ） ５．９９５　 ０．７５４　 ３．４３９　 ７．８８２
产业结构 （ｉ２） ５１．５７　 ９．９１７　 １９．９２　 ９０．９７
固定资产投资率 （ｉｎｖ） ０．６０３　 ０．１９９　 ０．１７０　 １．４５３
政府规模 （ｇｏｖ） ０．０１２　２　 ０．００５　６　 ０．００４　９　 ０．０４８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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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回归结果

本部分报告了根据模型１得到的回归结果。在模型回归中，考虑到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对污染
物排放的影响会有一定的时滞性，所以本文分别考虑当期、滞后１期和滞后２期排污费征收标准的
变化对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由于中国排污费的征收项目具体到特定污染物，所以本文分别考虑
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动。在解读模型结果前，需要对采
用系统ＧＭＭ方法的有效性进行检验。通过观察表２至表５残差序列相关检验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
验，可以发现：所有回归方程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且Ｓａｒｇａｎ和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结果的Ｐ值均大于１０％，表明模型工具变量有效。即本文采用系统ＧＭＭ估计方法得
出的结果是有效的。

表２　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化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工业二氧化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变量名 ｌ　ｐｉｓｏ２ ｌｐｉｓｏ２ ｌｐｉｓｏ２ ｌｐｉｓｏ２ ｌｉｓｏ２ｉ２ ｌｉｓｏ２ｉ２ ｌｉｓｏ２ｉ２ ｌｉｓｏ２ｉ２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０．９６８＊＊＊ ０．９６４＊＊＊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３＊＊＊ １．１２２＊＊＊ １．０５８＊＊＊ １．０９１＊＊＊ １．１６５＊＊＊

（０．０９１　３） （０．０８５　５） （０．１６４） （０．１３７） （０．０９７　５） （０．０８９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９６　５）
ｄｓｉｖ　 ０．０６２　８　 ０．１１６

（０．０５９　８） （０．０７０　４）
ｌ１．ｄｓｉｖ －０．２２８＊＊＊ －０．１６３＊＊

（０．０８６　２） （０．０７９　６）
ｌ２．ｄｓｉｖ －０．００４　１ －０．０４３　７

（０．０７７　５） （０．０８８　２）
ｄｄｉｖ　 ０．０１２　１　 ０．０６３　６

（０．０５７　２） （０．１０６）
ｌ１．ｄｄｉｖ －０．１０８ －０．１７７＊

（０．０８２　１） （０．０９６　２）
ｌ２．ｄｄｉｖ　 ０．０１６　８ －０．００２　５７

（０．０９７　２） （０．０８２　６）
ｄｈｉｖ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５６　４

（０．０７４　１） （０．０８９　４）
ｌ１．ｄｈｉｖ －０．１３５ －０．１５３

（０．１７２） （０．１４７）
ｌ２．ｄｈｉｖ　 ０．１９８　 ０．１１４

（０．１３２） （０．０７８　８）
ｄａｉｖ －０．０２２　８　 ０．１４６

（０．１３８） （０．１１６）
ｌ１．ｄａｉｖ －０．１０６ －０．０７１　６

（０．１７４） （０．１８２）
ｌ２．ｄａｉｖ　 ０．０４９　６　 ０．１９８

（０．１９０） （０．１８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３５２ －０．４８５ －０．５２１ －０．４１８ －０．７９５ －１．１６８＊ －１．０１７＊ －０．５８９

（０．９２７） （０．８２０） （１．１５２） （１．１１４） （０．５９０） （０．６５６） （０．５９０） （０．５８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１ｐ　 ０．０３８　９　 ０．０３４　５　 ０．０４８　２　 ０．０４４　３　 ０．０４３　４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３７　８　 ０．０３９　０
Ａｒ２ｐ　 ０．８３４　 ０．８３７　 ０．８７４　 ０．８４７　 ０．９２０　 ０．８９８　 ０．９４０　 ０．９００
Ｈａｎｓｅｎｐ　 ０．４３０　 ０．４３４　 ０．１５２　 ０．２６４　 ０．６７８　 ０．８６７　 ０．７７３　 ０．７８６
Ｓａｒｇａｎｐ　 ０．８５６　 ０．７７２　 ０．７６９　 ０．７２５　 ０．９１４　 ０．９２７　 ０．８９０　 ０．９２５

　　注：括号里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１０％、５％、１％水平显著；ｌ１．表示取变量一阶滞后，ｌ２．表示

取变量二阶滞后；Ａｒ１ｐ、Ａｒ２ｐ是残差的自相关检验；Ｓａｒｇａｎｐ、Ｈａｎｓｅｎｐ是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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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保税税负变动对工业污染的影响：空气污染
表２和表３汇报了环保税对空气污染的回归结果。其中，表２汇报了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化对工

业二氧化硫排放的回归结果，表３汇报了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动对工业氮氧化物排放的回归结果。

表２中回归（１）—（４）的被解释变量为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回归（５）—（８）的被解释变量为
单位二产产值二氧化硫排放水平，核心解释变量为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化。本文分别观察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当期、滞后１期和滞后２期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化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的影响。

表３　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化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工业氮氧化物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变量名 ｌ　ｐｉｄｏ　 ｌ　ｐｉｄｏ　 ｌ　ｐｉｄｏ　 ｌ　ｐｉｄｏ　 ｌｉｄｏｉ２ ｌｉｄｏｉ２ ｌｉｄｏｉ２ ｌｉｄｏｉ２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０．８６２＊＊＊ ０．８５９＊＊＊ ０．８６７＊＊＊ ０．８７７＊＊＊ ０．９５２＊＊＊ ０．９４５＊＊＊ ０．９４９＊＊＊ ０．９４９＊＊＊

（０．０９８　９）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８） （０．１３９）
ｄｓｉｖ －０．１３７ －０．１０４

（０．０９７　２） （０．１０５）
ｌ１．ｄｓｉｖ －０．１２５ －０．１６１

（０．１１４） （０．１２５）
ｌ２．ｄｓｉｖ －０．０６８　６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５） （０．１１５）
ｄｄｉｖ －０．０１１　３　 ０．０７６　０

（０．１７１） （０．１５２）
ｌ１．ｄｄｉｖ －０．１５８ －０．１１４

（０．１６２） （０．１８７）
ｌ２．ｄｄｉｖ －０．２５４＊ －０．２０９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５）
ｄｈｉｖ －０．０６０　５　 ０．０１１　１

（０．１２７） （０．１１９）
ｌ１．ｄｈｉｖ －０．０３３　７　 ０．０６１　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６９）
ｌ２．ｄｈｉｖ　 ０．０１３　５　 ０．０６０　１

（０．１２９） （０．１１７）
ｄａｉｖ －０．０２０　６ －０．０２４　６

（０．２２９） （０．１９６）
ｌ１．ｄａｉｖ －０．１８６ －０．２４２

（０．２６０） （０．２７１）
ｌ２．ｄａｉｖ －０．６６４＊＊＊ －０．６４３＊＊

（０．２５３） （０．３２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６６１ －１．１５０ －１．４８３ －１．３２６ －０．９０４ －１．４５０ －１．３５１ －１．５１７

（１．１２９） （１．２４３） （１．４１５） （１．３１６） （１．２６５） （１．４８８） （１．２７２） （１．３０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１ｐ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　７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　６
Ａｒ２ｐ　 ０．８７４　 ０．８８４　 ０．８８１　 ０．８７４　 ０．８５３　 ０．８７１　 ０．８６３　 ０．８４３
Ｈａｎｓｅｎｐ　 ０．７０１　 ０．６８６　 ０．７５３　 ０．６９７　 ０．４９５　 ０．６０４　 ０．５７８　 ０．５８４
Ｓａｒｇａｎｐ　 ０．８０１　 ０．７７７　 ０．６５６　 ０．８００　 ０．７８８　 ０．７３８　 ０．７１１　 ０．７５７

　　注：同表２。

结果表明，滞后１期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显著降低了人均工业二氧化硫和单位
二产产值二氧化硫的排放；滞后１期氮氧化物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与单位二产产值二氧化硫排放量
显著负相关。此外，滞后１期氮氧化物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系数为负，且Ｐ
值为０．１８８，接近于显著。而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动与工业二氧化硫的系数并不

—５７—

卢洪友，等：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污染减排效应再研究———基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化的视角



显著。
同理，表３中 （１）和 （５）列显示滞后２期的氮氧化物排污费征收标准与人均氮氧化物显著负

相关。此外，滞后２期的氮氧化物排污费征收标准与单位二产产值氮氧化物系数的Ｐ值为０．１２１，
相当接近于１０％显著水平。同样，本文观察其他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动对氮氧化物的影响，
可以看出，提高氨氮排污费征收标准可以显著降低工业氮氧化物的排放，而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
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综合表２和表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１）提高空气污染排污费征收标准有利于降低对应工业

空气污染物排放水平；（２）在空气污染物内部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可能产生 “环境红利”的外溢
效应；（３）水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可能会降低空气污染。
由于水污染物相比空气污染物有着诸多不同，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环保税税负变动对环境污染

物排放的影响，本文将从水污染角度观察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动的影响。
（二）环保税税负变动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水污染
表４和表５报告了环保税税负变动对工业化学需氧量和工业氨氮排放的影响。表４中的被解释

表４　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化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工业化学需氧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变量名 ｌ　ｐｉｃｏｄ　 ｌ　ｐｉｃｏｄ　 ｌ　ｐｉｃｏｄ　 ｌ　ｐｉｃｏｄ　 ｌｉｃｏｄｉ２ ｌｉｃｏｄｉ２ ｌｉｃｏｄｉ２ ｌｉｃｏｄｉ２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０．４３６　 ０．５１９＊＊＊ ０．６４２＊＊＊ ０．５８２＊＊＊ ０．８３８＊＊＊ ０．８３３＊＊＊ ０．８１６＊＊＊ ０．７８７＊＊＊

（０．２７８） （０．１７５） （０．１５１） （０．１４８） （０．２０６） （０．３０４） （０．２８１） （０．３０２）
ｄｓｉｖ　 ０．６２９　 ０．５１７

（０．３７３） （０．３３５）
ｌ１．ｄｓｉｖ －０．２４６ －０．７６９

（０．３０８） （０．５８６）
ｌ２．ｄｓｉｖ　 １．１３７＊＊＊ １．２８６＊＊＊

（０．３０９） （０．３３３）
ｄｄｉｖ　 １．３７５＊＊＊ １．１０３＊＊

（０．４８１） （０．４５８）
ｌ１．ｄｄｉｖ －０．９８４＊＊ －１．４５４＊＊

（０．４９２） （０．６７９）
ｌ２．ｄｄｉｖ －０．１６４ －０．０４０　０

（０．５８９） （０．７５５）
ｄｈｉｖ　 ０．３９６　 ０．０８４　２

（０．３２４） （０．３４０）
ｌ１．ｄｈｉｖ　 ０．１９６　 ０．１７７

（０．２９６） （０．３１１）
ｌ２．ｄｈｉｖ　 ０．４４４　 ０．５９５＊＊

（０．２７２） （０．２６８）
ｄａｉｖ　 ０．１９６ －０．０４０　１

（０．４６４） （０．３８７）
ｌ１．ｄａｉｖ －１．２６８＊＊ －１．５１４＊＊

（０．５７３） （０．６３３）
ｌ２．ｄａｉｖ －０．２１７ －０．６７４

（０．９４７） （０．９８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２７７＊＊＊４．８２５＊＊＊ ７．０４５＊＊＊ ６．１０１＊＊＊ ２．９４０　 ０．４７２　 ４．０７９　 １．０６９

（２．２６２） （１．６１５） （１．８８９） （１．６９３） （２．１５５） （２．３１９） （２．９１９） （１．６８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１ｐ　 ０．０７５　５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０５　５
Ａｒ２ｐ　 ０．２８１　 ０．６９９　 ０．８１５　 ０．９７９　 ０．５３１　 ０．９４４　 ０．９５２　 ０．９６３
Ｈａｎｓｅｎｐ　 ０．１４４　 ０．２６６　 ０．１１９　 ０．２０６　 ０．２２０　 ０．１３９　 ０．１８２　 ０．２１５
Ｓａｒｇａｎｐ　 ０．９６６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６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９

　　注：同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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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化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工业氨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变量名 ｌ　ｐｉａｎｄ　 ｌ　ｐｉａｎｄ　 ｌ　ｐｉａｎｄ　 ｌ　ｐｉａｎｄ　 ｌｉａｎｄｉ２ ｌｉａｎｄｉ２ ｌｉａｎｄｉ２ ｌｉａｎｄｉ２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０．５５６＊ ０．６０２＊＊ ０．６２５＊＊＊ ０．５６０＊＊ ０．７７９＊＊＊ ０．８１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８２＊＊＊

（０．２９１） （０．２９５） （０．２２５） （０．２４１） （０．２６２） （０．３２０） （０．２２２） （０．２３７）
ｄｓｉｖ　 ０．４０９　 ０．２７９

（０．４４５） （０．４５２）
ｌ１．ｄｓｉｖ －０．７２５ －１．００６＊

（０．４９２） （０．５７０）
ｌ２．ｄｓｉｖ　 ０．４８０　 ０．３２１

（０．３４６） （０．４６５）
ｄｄｉｖ　 ０．８８１＊ ０．９１６＊

（０．４６９） （０．４８２）
ｌ１．ｄｄｉｖ －０．４００ －１．２０９

（０．７２５） （０．７９２）
ｌ２．ｄｄｉｖ －０．０４１　８　 ０．１９８

（０．６２１） （０．７６０）
ｄｈｉｖ　 ０．６９０　 ０．７６２

（０．５２５） （０．７６０）
ｌ１．ｄｈｉｖ －０．０６６　８ －０．０５７　８

（０．３６３） （０．４９８）
ｌ２．ｄｈｉｖ　 ０．３７５　 ０．３３８

（０．２７９） （０．３８８）
ｄａｉｖ －０．４１７ －０．６８５

（０．６５６） （０．８２５）
ｌ１．ｄａｉｖ －１．５６５＊＊ －２．０５５＊＊

（０．７４６） （０．９８１）
ｌ２．ｄａｉｖ －０．２０４ －０．３７４

（０．９５５） （１．０５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００９　 ２．３６８　 ４．００９　 ３．９３３　 ０．６１７ －０．３３５　 ２．７７６　 ０．２７８

（２．３８０） （２．９３０） （２．８２５） （２．５２３） （４．１６８） （４．４６２） （４．６８８） （３．７０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１ｐ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７　３　 ０．０１６　４　 ０．００４　４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１　３　 ０．００２　５
Ａｒ２ｐ　 ０．１６４　 ０．１９６　 ０．１９５　 ０．１５４　 ０．１０８　 ０．１５６　 ０．１７０　 ０．１２８
Ｈａｎｓｅｎｐ　 ０．１２５　 ０．１３３　 ０．１０７　 ０．１５５　 ０．１３２　 ０．２９８　 ０．２１６　 ０．４２３
Ｓａｒｇａｎｐ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注：同表２。

变量分别为人均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单位二产产值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表５中的被解释变量分
别为人均工业氨氮排放量和单位二产产值氨氮排放量。

通过表４可以看出，滞后２期的化学需氧量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动显著正相关于人均化学需氧
量和单位二产产值化学需氧量排放水平，滞后２期的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动刺激了工业化
学需氧量的排放。当期的氮氧化物排污费变动与工业化学需氧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而滞后１期的氮
氧化物排污费标准变动与工业化学需氧量的系数显著为负。氮氧化物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对工业化
学需氧量排放的影响并不稳健。滞后１期的氨氮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动与人均工业化学需氧量和单
位二产产值化学需氧量显著负相关。

从表５可以看出，滞后２期的氨氮排污费标准的变动与工业氨氮之间在５％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为负。对于其他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动与工业氨氮排放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滞后１期的
二氧化硫排污费标准的变动与单位二产产值氨氮在１０％的水平上负向显著；当期的氮氧化物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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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标准与人均工业氨氮和单位二产产值氨氮均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综合表４和表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１）对于水污染，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的直接效应在污

染物之间存在异质性。提高化学需氧量排污费征收标准刺激了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水平的增加，而
提高氨氮的排污费征收标准有利于减少工业氨氮的排放。（２）对于提高环保税税负在水污染之间的
“外溢效应”，本文发现，提高氨氮排污费征收标准有利于减少人均工业化学需氧量和单位二产产值
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提高化学需氧量排污费征收标准对工业氨氮的影响并不显著；二氧化硫排污费
征收标准变动，一方面显著推动了工业化学需氧量的增加，另一方面显著减少了单位二产产值氨氮
的排放水平；氮氧化物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与工业氨氮显著正相关，而其对工业化学需氧量的影
响并不稳健。
整体上看，除了提高化学需氧量排污费征收标准导致工业化学需氧量显著增加外，其他污染物

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均显著降低了相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说明中国现行的环保税政策总体上起
到了减少污染排放的政策效果。对于化学需氧量，现行的环保税政策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政策效果，
可能是由于化学需氧量排污费征收标准较低，相对于治污和减少排放的成本，缴纳排污费的成本更
低，使得企业更愿意选择 “交钱排污”［１３］。
对于提高污染物环保税税负产生的 “外溢效应”，通过总结可以发现：（１）在空气污染物和水

污染物内部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可多产生 “环境红利”的外溢效应。具体而言，提高氮氧化物排
污费征收标准显著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水平，提高氨氮排污费征收标准有利于降低工业化学需
氧量排放。（２）在空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之间，环保税政策的外溢效应则显得多样化。水污染物排
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可能会对降低空气污染产生 “协同效应”；而空气污染物排污费标准的提高往
往会刺激水污染物的排放。进一步来讲，二氧化硫排污费标准的提高显著提高了工业化学需氧量的
排放水平；氮氧化物排污费带来的外溢效应在工业化学需氧量上的影响并不稳健，但其与工业氨氮
排放显著正相关；提高氨氮排污费征收标准有利于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水平。其中的内在原因可能
是：首先，对于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污染减排技术往往本身就具有外溢性。这导致排污费征收标准
的变化，往往容易产生 “协同效应”。其次，由于中国空气污染状况严重，空气污染的结果易于观
测，导致政府对空气污染治理更为重视。此外，由于采取设备、技术和生产方式更新来降低 “三
废”排放量需要巨大投入和运行成本，导致企业在面临空气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上升时，可能会
对水污染治理上的投入产生 “挤出效应”，从而短期内对减少水污染物的排放产生不利影响。最后，
在政府对于空气污染更为重视的情况下，化学需氧量排污费标准过低，致使企业不愿采取环保措
施，这些都导致化学需氧量排污费标准的提高既无法对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本身产生抑制作用，也
无法对其他污染物排放产生 “外溢效应”。
为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环保税变化的绝对值 （ｄｉｖ１）替代文中环保税税负变化的相对

值作为环保税负变动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指标替换后，相关变量的系数有所减少，但是各变量的
显著性均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从实证结果来看，可以得出本文的实证回归结果并不随着环保税税
负变动指标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的结论。限于篇幅，本文不再报告相关回归结果。

（三）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对环保税政策效果的影响
１９９８年，为了控制二氧化硫和酸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国务院制定了二氧化硫减排计划，以
降低二氧化硫污染和酸雨的发生率。二氧化硫减排计划包含两大目标政策区域：二氧化硫控制区，
覆盖北方城市；酸雨控制区，覆盖南方城市。同年，国务院还明确了长期下的二氧化硫减排目标，
具体到２０００年，“双控区”城市的二氧化硫排放必须小于中央政府所设定的限额；到２０１０年，二
氧化硫排放量不得高于２０００年的水平，并且多数 “双控区”城市的空气质量需符合国家标准。为
了达到总的二氧化硫减排目标，中央政府于２０００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排放限额政策，并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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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控区”城市有更严格的标准。２００５年底，中央政府实施了新的行政政策，将由中央政府对该地
区所制定的环境保护目标 （包括减少二氧化硫排放）作为地方政府领导 （市长与市委书记）的工作
职责。

Ｃｈｅｎ等对 “双控区”政策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力进行了评价，发现由于缺乏对地方政府的约
束和惩罚机制，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４年，“双控区”政策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并不显著。在２００５年底中央
政府实施了新的行政政策后，“双控区”政策显著减少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但是在其他非目标污
染物 （如二氧化碳或煤烟）上并没有发现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２２］。
很明显，“双控区”政策属于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由于 “双控区”政策的主要政策目

标和效果均在于控制地区二氧化硫的排放，且其政策效果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因此，本部分比照
“双控区”，将样本划分为 “双控区”内和 “双控区”外，通过引入虚拟变量 （Ｔｑｚ０１、Ｔｑｚ０２）来
探究 “双控区”对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动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关系的影响。其中，虚拟变
量 （Ｔｑｚ０１）对 “双控区”内环境保护重点城市赋值为１，其余城市赋值为０；虚拟变量 （Ｔｑｚ０２）
对 “双控区”外环境保护重点城市赋值为１，其余城市赋值为０。计量模型如下：

Ｙｉｔ ＝ａ１Ｙｉｔ－１＋λ１·Ｔｑｚ０１·ｄｉｖ＋λ２·ｌ１．Ｔｑｚ０１·ｄｉｖ＋λ３·Ｔｑｚ０２·ｄｉｖ＋λ４·ｌ１．Ｔｑｚ０２·ｄｉｖ＋Ｘｉｔβｔ
＋εｉｔ （２）
与上文相同，Ｙｉｔ仍代表地区ｉ在ｔ年度的污染水平，ｄｉｖ为环保税税负变化程度。由于 “双控

区”政策本身主要是对二氧化硫排放产生效果，故本部分使用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单位二产
产值二氧化硫排放水平衡量Ｙ；使用二氧化硫排污费标准变动衡量ｄｉｖ。具体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双控区”政策对环保税政策效果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变量名 ｌ　ｐｉｓｏ２ ｌｐｉｓｏ２ ｌｐｉｓｏ２ ｌｉｓｏ２ｉ２ ｌｉｓｏ２ｉ２ ｌｉｓｏ２ｉ２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０．９６５＊＊＊ ０．９８３＊＊＊ ０．９７２＊＊＊ ０．９３９＊＊＊ ０．９８４＊＊＊ ０．９７７＊＊＊

（０．０８５　２） （０．０９６　３） （０．０９２　５） （０．２９５） （０．２８３） （０．２６５）

Ｔｑｚ０１＊ｄｓｉｖ　 ０．０７４　４　 ０．０５５　１　 ０．０８６　４　 ０．０５９　５
（０．０５２０） （０．０６２　１） （０．０９１　７） （０．０９３　１）

ｌ１．Ｔｑｚ０１＊ｄｓｉｖ －０．２１６＊＊＊ －０．２４０＊＊＊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８＊

（０．０８１　４） （０．０８５　７） （０．０８５　６） （０．０９６　４）

ｌ２．Ｔｑｚ０１＊ｄｓｉｖ　 ０．０２０　４ －０．００２　８５ －０．０１９　８ －０．０３０　５
（０．０７８　７）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８０　１） （０．０８５　３）

Ｔｑｚ０２＊ｄｓｉｖ　 ０．０８２　７　 ０．０７４　９　 ０．１８０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２） （０．１２９） （０．２０９） （０．１９６）

ｌ１．Ｔｑｚ０２＊ｄｓｉｖ －０．１３７ －０．１９６　 ０．０２７　８ －０．０５０　５
（０．１６３） （０．１６７） （０．２９５） （０．２７３）

ｌ２．ｔｑｚ０２＊ｄｓｉｖ －０．０４３　２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８１　５ －０．１３６
（０．２９３） （０．３０２） （０．３４９） （０．３３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４１８ －０．４７８ －０．３８５ －１．２０４ －０．９５９ －０．９３６
（０．７７３） （０．８３２） （０．９５３） （０．９０１） （０．７４６） （０．６９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１ｐ　 ０．０３６　９　 ０．０３６　６　 ０．０３９　７　 ０．０８１　２　 ０．０７７　５　 ０．０７５　６

Ａｒ２ｐ　 ０．８６１　 ０．８４２　 ０．８３８　 ０．９３０　 ０．９２６　 ０．９２９

Ｈａｎｓｅｎｐ　 ０．４９１　 ０．３４３　 ０．３８８　 ０．３１０　 ０．１５３　 ０．２３０

Ｓａｒｇａｎｐ　 ０．８３２　 ０．７９５　 ０．８６７　 ０．７４０　 ０．６７０　 ０．７７６

　　注：同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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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中回归１仅为单独考察 “双控区”内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化对人均工业二氧化硫的影响，

可以看出，滞后１期的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动与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显著负相关。回归２考

察 “双控区”外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化对人均工业二氧化硫的影响，可以看出，其二氧化硫排污费

征收标准的变动与人均工业二氧化硫的关系并不显著。回归３为同时考虑 “双控区”内环境保护重

点城市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化和双控区外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

化对人均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可以看出，滞后１期的双控区内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二氧化硫排污费

征收标准的变动显著降低了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水平，而双控区外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二氧化硫排

污费征收标准变动的系数均不显著。回归（４）—（６）考察了单位二产产值二氧化硫排放量视角下，双

控区内和双控区外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与回

归（１）—（３）相同。

通过表６可以看出，“双控区”内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可以降低区

内人均工业二氧化硫和单位工业产值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而双控区外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提高二氧化

硫排污费征收标准并不能起到降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政策目标。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环保

税政策要实现其政策目标，必须配套相应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以督促地方政府严格落实环保

税政策。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中国各地区排污费改革实践，本文研究了提升环保税税负对地方工业污染水平的影响。结

果表明：（１）提高不同污染物的环保税税负对相应污染物的直接目标效应，在污染物之间存在异质

性：提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氨氮环保税税率有利于降低对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但是提高化学

需氧量环保税税率对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存在反向 “负激励”。（２）提高污染物的环保税税负对于

非对应污染物存在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在不同污染物之间存在异质性：在空气污染物和水污染

物内部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多产生 “环保红利”的外溢效应。具体而言：提高氮氧化物排污费征收

标准显著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水平，提高氨氮排污费征收标准有利于降低工业化学需氧量排

放。在空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之间，环保税政策的外溢效应则显得多样化：水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

准的提高可能会对降低空气污染产生 “环保红利”的外溢效应；而空气污染物排污费标准的提高往

往会刺激水污染物的排放。进一步来讲，二氧化硫排污费标准的提高显著提高了工业化学需氧量的

排放水平；氮氧化物排污费带来的外溢效应在工业化学需氧量上的影响并不稳健，但其与工业氨氮

排放显著正相关；提高氨氮排污费征收标准有利于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水平。（３）环保税政策要实

现其政策目标必须配套相应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督促地方政府严格落实环保税政策。

为了充分发挥环保税的政策效果，政府需要在制度和体制上对环保税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首

先，应该进一步扩大环保税的征收范围，加大部分污染物的环保税税率，逐步将二氧化碳、有机物

排放、扬尘等纳入到环保税征收范围。其次，在后续环保税税收体系改革中，应注意利用环境税费

的外溢效果，注重污染物之间征收标准的相互组合。再次，应保证环境保护税法能够切实落地实

行。中国环境保护税法规定中国环境保护税征收由环保部门举证，税收部门征管。环保部门和税收

部门之间应相互合作，严格执法。在落实环保税的过程中，既要做到 “有法可依”，也要做到 “有

法必依”，保证环保税的生态环境效果得到切实发挥。最后，由于环保税划归地方政府，为了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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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 “ＧＤＰ竞争”冲动导致环保税效果难以落地，应将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等环境

污染物排放也纳入到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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